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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香楼要整改，否则或被移出中华老字号名
单。近日，商务部等5部门一纸公告，让旷日持久
的莲香楼品牌之争再次进入广州市民视野。11
日，广州市莲香楼有限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确
认被除名的可能性，并呼吁省市职能部门介入协
调，保住莲香楼中华老字号荣誉。

11月，商务部等5部门公布了
中华老字号复核结果，其中，共有
55 个品牌被移出中华老字号名
录，73个品牌被列入“附条件通过”
名单内。“附条件通过”即是为6个
月内，在明年 4 月前需要整改完
毕，否则也将被移出老字号名单。

73个被要求整改的名单里，
广州市民最为熟悉的就是广州市
莲香楼有限公司的“莲香楼”、广
州市泮溪酒家有限公司的“泮
溪”、广州市北园酒家的“北园”
等多个知名食品餐饮品牌。

其中，又以莲香楼最受瞩目。
据了解，2006 年，广州饮食

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对广州市莲香
楼有限公司99%的股权进行公开
转让，但转让不包括莲香楼系列
商标的所有权，受让人须缴纳商
标使用费。

同年，西关世家园林酒家购
入广州市莲香楼有限公司99%股
份，荔湾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保留 1%黄金股权利对品牌使用
情况进行监督。

不过，两者在商标所有权以
及使用费上出现了争议。2010
年开始的十几年间，围绕莲香楼
商标的使用权和使用许可费，莲
香楼品牌就开启了漫长的诉讼过
程。2020年，广州饮食服务集团
与广州枫盛投资有限公司（下称
枫盛公司）签订《莲香楼商标有偿
使用许可合同》。

“新人”入局，让莲香楼品牌
之争更显白热化。

旷日持久的品牌之争，广州
市有了三家产品、服务并不一致
的莲香楼。一家是按照转让合同
约定必须工商税务登记留在荔湾
区的广州市莲香楼老店，其余两
家是位于越秀区由广州莲楼餐饮
服务有限公司经营的莲香楼东风
东路店及位于广州黄埔区由广州
百莲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经营的莲
香楼至泰广场店。

在 11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广州市莲香楼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何嘉盈表示，如今炙手可热
的莲香楼曾遭遇过严重的经营
困难，因此 2005 年至 2006 年两
次对外招标，均无人接手。

她介绍，出于对莲香楼品牌
的热爱，西关世家独家参与第三
次招商，最终以 5120 多万元买
下莲香楼99%股权，另外支付莲
香楼公司职工安置补偿费共
1632 万元及 200 万元其他原广
州莲香楼应承担的费用。接手
经营 17 年来，广州市莲香楼有
限公司已支付近3000万元的商
标有偿使用费。

何嘉盈说，2019 年，广州市
莲香楼有限公司接到相关部门
通知，需签订品牌“普通许可”。

她表示，根据相关合同以及
老字号经营的特殊性，认为广州

市莲香楼有限公司对莲香楼品
牌使用是“独家使用”，所以未签
订相关合同。2020 年开始，广
州市莲香楼有限公司每年缴纳
商标使用费，但再没有收到商标
使用许可证明。

因为没有使用许可，广州市
莲香楼有限公司在线上经营遭
遇了极大的困难。何嘉盈说，目
前公司已无法正常经营天猫、京
东、美团、饿了么等网店、外卖线
上渠道。

何嘉盈认为，相关部门对莲
香楼品牌的重复授权，不但伤害
了花费巨资挽救莲香楼并苦心
经营的西关世家，损害了广州市
莲香楼有限公司的利益，也伤害
了莲香楼品牌，最终导致这次被
商务部等多部门要求整改，甚至
中华老字号品牌可能被摘牌的
最坏结果。

广东法学会知识产权研究
会副会长温旭就表示，广州市莲
香楼是商务部2006年认定的中
华老字号企业，经有关部门认定
核准，变更企业名称为广州市莲
香楼有限公司。根据相关规定，
该公司目前承继中华老字号相
关权利义务，不可转让。

他认为，被要求整改的核
心关键就在于作为中华老字号
企业，广州市莲香楼有限公司
目前没有商标使用许可。从国
家出台中华老字号保护的措施
来看，重复授权不符合出台措
施的本意。

温旭说，在整改最后期限

前，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通过法
律诉讼厘清争议点。根据现行
规定，莲香楼如被中华老字号除
名，在两个申报周期，也就是 6
年以内将不能参加中华老字号
的申请认定，“对于珍惜莲香楼
品牌的广州市民来说，一定是件
遗憾的事”。

他建议有关部门参照 2019
年前的做法，先给予广州市莲香
楼有限公司商标使用许可，完成
整改，避免被除名的最坏结果。

何嘉盈就表示，此前并没有
接到相关部门的整改通知，希望
省市有关部门介入协调，和经营
者一起寻求解决办法。

中华老字号中华老字号整改引关注整改引关注，，莲香楼之争再起波澜莲香楼之争再起波澜

品牌之争持续十几年

整改与品牌重复授权有关？B

若被除名6年内不能重申C

彩礼作为我国婚嫁领域的
传统习俗，有着深厚的社会文
化基础，蕴含着两个家庭对

“宜其室家”的美好愿望。陈
宜芳在发布会上表示，近年
来，彩礼数额持续走高，从司
法实践反映的情况看，涉彩礼
纠纷案件数量近年呈上升趋
势，甚至出现因彩礼返还问题
引发的恶性刑事案件。

“以缔结婚姻为目的是彩
礼最重要的特征，在无法实现
或无法全部实现给付目的的
情况下，应当以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实事求是
地处理彩礼返还问题。”陈宜

芳说。
陈宜芳介绍，关于返还彩

礼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规
定了三种可返还情形，包括：
未办理结婚登记、已办理结
婚登记但确未共同生活以及
彩礼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
难。但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
未办理结婚登记却按照当地
习俗举办婚礼并共同生活以
及已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
活较短等情况，无法适用上述
司法解释规定，彩礼是否返还
以及如何返还成为难点。

最高人民法院表
示，本批典型案例聚焦
审 判 实 践 中 的 共 性 问
题，明确处理涉彩礼纠纷
的三项原则：一是明确严
禁借婚姻索取财物这一基
本原则。二是充分尊重民
间习俗，以当地群众普遍认
可为基础合理认定彩礼范
围。三是坚持以问题为导
向，充分考虑彩礼的目的性
特征，斟酌共同生活时间、婚
姻登记、孕育子女等不同因素
在缔结婚姻这一根本目的实
现上的比重，合理平衡双方当
事人权益。

当天，最高人民法院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
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
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意见稿》）。《意见稿》通过最
高人民法院政务网、中国法院
网、人民法院报等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2023 年
12 月 26 日）。

《意见稿》规定，婚约财产
纠纷中，婚约一方及其实际给
付彩礼的父母可以作为共同
原告；婚约另一方及其实际接
收彩礼的父母可以作为共同
被告。

《意见稿》称，人民法院在
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中，可以
综合双方当地民间习俗、给付
目的、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

价值大小、给付人及接收人等
因素，认定彩礼范围。下列情
形给付的财物，不属于彩礼：
（一）婚约一方在节日、生日等
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
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二）婚约
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消
费性支出；（三）其他价值不大
的财物。

关于“已结婚登记并共同
生活时彩礼返还的条件”问题，
《意见稿》规定：双方已办理结
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
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
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
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
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人民
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
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

时间、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
况、有无孕育子女、双方过错等
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
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判
断彩礼数额是否过高，可以参
考彩礼给付方所在地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给付方家庭经济
情况等事实，并结合当地习俗
确定。

关于“未办理结婚登记但
共同生活时彩礼返还的条件”问
题，《意见稿》规定：未办理结婚
登记但双方已共同生活，一方请
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
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共同生
活时间、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
情况、有无孕育子女、双方过错
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
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三类财物拟规定为不属于彩礼

涉彩礼纠纷数量近年呈上升趋势

案例一案例一

2020 年 9 月，王某某与李某某
（女）登记结婚。王某某家在当地
属于低收入家庭。为与对方顺利
结婚，王某某给付李某某彩礼 18.8
万元。李某某于 2021 年 4 月终止
妊娠。因双方家庭矛盾加深，王某
某于2022年2月起诉离婚，并请求
李某某返还彩礼18.8万元。

审理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
由于婚前缺乏了解，婚后亦未建
立起深厚感情，婚姻已无存续可
能，准予离婚。结合当地经济生

活水平及王某某家庭经济情况，
王某某所给付的彩礼款 18.8 万元
属于数额过高，事实上造成较重
的家庭负担。综合考虑双方共同
生活时间较短，女方曾有终止妊
娠等事实，为妥善平衡双方当事
人利益，化解矛盾纠纷，酌定李某
某返还彩礼款 56400 元。

法院指出，基于彩礼给付的
特定目的，一般情况下，双方已办
理结婚登记手续并共同生活，离
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

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也要看到，给付彩礼的目的除
了办理结婚登记这一法定形式要
件外，更重要的是双方长期共同
生活。因此，共同生活时间长短
应当作为确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及
返还比例的重要考量因素。法院
旨在通过该案例明确：已办理结
婚登记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离
婚时应根据共同生活时间、孕育
子女等事实对数额过高的彩礼酌
情返还。

张某与赵某（女）于 2018 年
11 月经人介绍相识，自 2019 年 2
月起共同生活，于 2020 年 6 月生
育一子。2021 年 1 月双方举行结
婚仪式，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
续。赵某收到张某彩礼款 16 万
元。后双方感情破裂，于 2022 年
8 月终止同居关系。张某起诉主
张赵某返还 80%彩礼，共计 12.8
万元。

审理法院认为，双方自 2019

年 2 月起即共同生活并按民间习
俗举行了婚礼，双方在共同生活
期间生育一子，现已年满 2 周岁，
且共同生活期间必然因日常消费
及生育、抚养孩子产生相关费用，
若在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数年且
已共同养育子女 2 年后仍要求返
还彩礼，对赵某明显不公平，故
判决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
关于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应返还
彩礼的规定，应当限于未共同生
活的情形。已经共同生活的双方
因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不具有法
律上的夫妻权利义务关系，但在
审理彩礼返还纠纷时，不应当忽
略共同生活的“夫妻之实”。如果
仅因未办理结婚登记而要求接收
彩礼一方全部返还，有违公平原
则，也不利于保护妇女合法权益。

刘某与朱某（女）2020 年 7 月
确立恋爱关系，2020 年 9 月登记
结婚。刘某于结婚当月向朱某
银行账户转账一笔 80 万元并附
言为“彩礼”，转账一笔 26 万元并
附言为“五金”。双方分别在不
同省份的城市工作生活。后因
筹备举办婚礼等事宜发生纠纷，
双方于 2020 年 11 月协议离婚，婚
姻关系存续不到三个月。婚后
未生育子女，无共同财产，无共
同债权债务。双方曾短暂同居，
并因筹备婚宴、拍婚纱照、共同
旅游、亲友相互往来等发生部分
费用。离婚后，因彩礼返还问题

发生争议，刘某起诉请求朱某返
还彩礼 106 万元。

审理法院认为，关于案涉款
项的性质，除已明确注明为彩礼
的 80 万元款项外，备注为“五金”
的 26 万元亦符合婚礼习俗中对
于彩礼的一般认知，也应当认定
为彩礼。关于共同生活的认定，
双方虽然已经办理结婚登记，但
从后续拍摄婚纱照、筹备婚宴的
情况看，双方仍在按照习俗举办
婚礼仪式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
婚姻关系仅存续不到三个月，其
间双方工作、生活在不同的城市，
对于后续如何工作、居住、生活未

形成一致的规划。双方虽有短暂
同居经历，但尚未形成完整的家
庭共同体和稳定的生活状态，不
能认定为已经有稳定的共同生
活。鉴于双方已登记结婚，且刘
某支付彩礼后双方有共同筹备婚
礼仪式、共同旅游、亲友相互往来
等共同开销的情况，对该部分费
用予以扣减。据此，法院酌情认
定返还彩礼80万元。

法院指出，涉彩礼返还纠纷
中，不论是已办理结婚登记还是
未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况，在确定
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时，共同生活时间均是重要的考

量因素。但是，案件情况千差万
别，对何谓“共同生活”，很难明
确规定统一的标准，而应当具体
情况具体分析。本案中，双方婚
姻关系存续时间短，登记结婚后
仍在筹备婚礼过程中，双方对于
后续如何工作、居住、生活未形
成一致的规划，未形成完整的家
庭共同体和稳定的生活状态，不
宜认定为已经共同生活。但是，
考虑到办理结婚登记以及短暂
同居经历对女方的影响、双方存
在共同消费、彩礼数额过高等因
素，判决酌情返还大部分彩礼，
能够妥善平衡双方利益。

张某某与赵某某（女）经人介
绍认识，双方于 2022 年 4 月定亲。
张某某给付赵某某父母赵某和王
某定亲礼 36600 元；2022 年 9 月张
某某向赵某某银行账户转账彩礼
136600 元。赵某某等购置价值
1120 元的嫁妆并放置在张某某
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未举
行结婚仪式。2022年9月，双方解
除婚约后因彩礼返还问题发生争
议，张某某起诉请求赵某某及其

父 母 赵 某 、王 某 共 同 返 还 彩 礼
173200元。

审理法院认为，双方未办理
结婚登记，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
张某某与赵某某持续、稳定地共
同 生 活 ，张 某 某 不 存 在 明 显 过
错，但在案证据也能证实赵某某
为缔结婚姻亦有付出的事实，故
案涉定亲礼、彩礼在扣除嫁妆后
应予适当返还。关于赵某、王某
是否系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审

理 法 院 认 为 ，关 于 案 涉 彩 礼
136600 元，系张某某以转账方式
直接给付给赵某某，应由赵某某
承担返还责任，扣除嫁妆后，酌
定返还 121820 元；关于案涉定亲
礼 36600 元，系赵某某与其父母
共同接收，应由赵某某、赵某、王
某 承 担 返 还 责 任 ，酌 定 返 还
32940 元。

法院指出，民法典第十条规
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

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
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法
律没有就彩礼问题予以规定，人
民法院应当在不违背公序良俗的
情况下按照习惯处理涉彩礼纠
纷。根据中国传统习俗，缔结婚
约的过程中，一般是由男女双方
父母在亲朋、媒人等见证下协商、
共同参与完成彩礼的给付。因
此，在确定诉讼当事人时，亦应当
考虑习惯做法。

已办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
离婚时数额过高的彩礼应酌情返还

举行婚礼后同居数年且已育有子女
即使未办理登记也不支持返还彩礼

已办理结婚登记尚未形成稳定共同生活
应扣除共同消费等费用后返还部分彩礼

接收彩礼的婚约方父母
可以作为共同被告

案例三案例三

案例二案例二

案例四案例四

最高人民法院与民政部、全国妇联联合举行“推进移风易俗 治理高额彩礼”新闻发布会——

彩礼应否返还、如何返还？
最高法明确三原则

陈
春
鸣

画

彩礼在哪些情况下应当
返还、如何返还？彩礼与一
般赠与的界限在哪里？11日
上午，最高人民法院与民政
部、全国妇联联合举行“推进
移风易俗 治理高额彩礼”新
闻发布会，发布四宗人民法
院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最
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
芳表示，关于返还彩礼的条
件，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规定了三种可返还情形，但
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情况无
法适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
彩礼是否返还以及如何返还
成为难点。本批典型案例聚
焦审判实践中的共性问题，
明确了处理涉彩礼纠纷的三
项原则。

同日，最高人民法院公
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
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对
彩礼的界定、已结婚登记并
共同生活时彩礼返还的条
件、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
生活时彩礼返还的条件等作
了初步规定。

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A 12 月 5 日，广州老字号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回
应媒体采访称，此次莲香楼、泮
溪和北园三个老字号被要求整
改不是因为经营不善，整改是
因需要补充资料。

对于有人质疑这三个老字
号被要求整改可能是因为老字
号商标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问
题，该负责人回应称，三个老字
号商标的所有权没有争议，都
在广州老字号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莲香楼’相关争议已由
法院出具终审判决，现在对于
授权方式已由法院认定，已没
有争议，我方将继续秉承弘扬
盘活振兴老字号的精神，深化
我司的平台功能，与各经营方
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天眼查显示，广州饮食服
务集团和广州老字号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均由广州产业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持股，为
广州市政府全资控股企业。

广州老字号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整改系因
需要补充资料

相关报道

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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